
国民健康保险手续 

 

    上次说过，国民健康保险是各市区町村所运营，一切有关国民健康保险的手续要到市区

町村的役所进行。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何时需要办理健康保险手续以及所需要的材料。 

◆需要办理手续的事例 ◆所需要的材料 

退职时 健康保险资格丧失证明 

年金证书（仅限于退职者医疗制度的对象） 

就职时 保险证 

国民健康保险加入者分娩时 保险证 

印章 

母子健康手册 

户主的银行账号（邮政银行除外） 

国民健康保险加入者死亡时 保险证 

印章 

葬仪的收据 

葬仪费收取人的银行账号（邮政银行除外） 

丢失保险证时 能确认本人的证件 

开始受生活保护时 保险证 

保护开始决定通知书 

不再受生活保护时 保护废止决定通知书 

地址变更（新地址） 搬迁证明书 

地址变更（旧地址） 搬迁者的保险证 

户主搬迁时一家全体的保险证 

户主变更时 一家全体的保险证 

 

    上记手续必须在事由发生之日起 14天以内办理。办理手续时需要出示能确认本人的证件。

如果有人代办手续时，需要委托书。 

    在这里需要明确一件事情：国民健康保险是以<世代>为单位加入，不是<个人>的加入。

因此一户人里只要有人发生了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义务时，即使户主没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加入手续由户主来办理，且由户主支付保险金。 


